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办

法的通知 
 

豫政办 〔2009〕90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省畜牧局制定的《河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

组织实施。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河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办法 

(省畜牧局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种畜禽管理,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行为,维护种畜禽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畜禽良

种繁育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种畜禽或者商品代仔畜、雏禽生产经营的单位、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有少量剩余仔畜、雏禽出售的,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配种的,不需

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三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条、

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第四条 申请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申请报告。主要内容包括种畜禽场的基础条件、技术力量、群体规模、种畜禽生产和技术资料等。 



  (三)种畜禽生产、质量管理的相关制度。 

  (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五)畜牧技术人员学历证明或资格证明。 

  (六)种畜禽品种来源证明。 

  (七)场区平面图。 

  第五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实行分级管理。 

  第六条 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 

  第七条 申请取得畜禽原种场、保种场或者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场,配套系的曾祖代场、祖代场的种畜禽生

产经营许可证,由申请人向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报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之日起 20 日内依法作出

决定,如决定不予发证,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申请取得各类种畜禽扩繁场、配套系的父母代场、种公猪站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申请人

向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完成审

核并出具审核意见,报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之日起 20 日内依法作

出决定。如决定不予发证,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申请取得家畜人工授精(配种)站及专门从事禽蛋孵化、生产经营商品代仔畜的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由申请人向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 20 日内依法作出决定。如决定不予发证,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各类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审核、审批应当采取实地查看、资料审查、询问评议等方式进行。

具体审核标准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样式统一印制。 

  第十二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3 年。在有效期内,如许可证注明项目发生变更,持证者应提供

相应的证明材料,按本办法第六、七、八、九条规定的程序办理项目变更手续。 

  第十三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需继续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持证者应当在期满 30 日前提

出复验换证申请,并按本办法第六、七、八、九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申请复验换证的持证者,除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外,还应当提供 3 年持证期内种畜禽生产

经营情况、种畜禽场供种质量情况、用户反映情况、种畜禽档案管理情况以及种畜禽销售时依法出具种畜

禽合格证明、检疫合格证明、畜禽系谱资料等情况。 

  第十四条 县级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 6 月 20 日前和 12 月 20 日前将核发种畜禽场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情况报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辖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于每年 6 月底和 12 月

底前将核发种畜禽场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报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